
一直以来， 关于舍己救人的事迹不胜枚举， 媒体

也一直在大力宣扬和报道。 但暂时舍弃自己孩子先救

起别人孩子的事迹却并不多见。 众所周知， 孩子是家

长心中的宝， 在父母的心中孩子不仅是他们生命的延

续， 更是他们的希望和未来。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视孩

子为“掌中宝” 把孩子“捧上天” 的时代， 当孩子的

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作为父母的第一反应是不顾一

切的要保护好孩子的安全， 哪怕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代价。 然而， 长沙县黄花镇村民肖广先救起他人

的孩子后再救起自己孩子的义举， 让我们打心底里敬

佩，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在亲情与正义面

前， 他坚决地选择了后者。

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我们匮乏的正是这

种正义的思想和行为， 人人都在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 膨胀化， 而忽略了他人的利益得失。 正义不

只是口号， 更是需要付诸实际行动的概念与想法。

孔子云： “见义而不为， 无勇也。” 见义勇为， 一

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然而随着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很多人变得淡漠， 开始推崇事

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 尤其是面对着数不清

的惹火上身、 好心反被“咬” 的事实例证时， 人们更

是越来越沉默， 大多数人渐渐演变成绝缘体， 对一切

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人和事绝缘。 可是对肖广救人的

报道， 让我们心中那份久违的情愫突然被敲醒， 胸口

受到重重地一击， 原来这个社会并不像一些人所想的

那样冷酷现实， 原来我们的传统美德并没有被遗忘，

舍己为人的思想一直都在发光。

通过肖广的事迹， 笔者深信： 在这个有着五千年

历史文明的国度里， 正义， 永远不会过时。 在当下提

倡和谐和情感的社会里， 它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相

互搀扶、 相互为善、 和谐共处， 而见义勇为正是维护

社会和谐和安定的正义之举。 所以， 正义永远都会被

推崇， 被宣扬。 笔者真心希望正义之花能永远开放在

每个人的心里。 （乔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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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广在危急时刻先救邻居女

儿的事迹传出后， 在网上引发热

议，网友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赞许

他舍己救人的行为，有人认为他不

顾自己女儿的安危。

网友“于飞”说：“就个人而言，

我觉得应该先救邻近的孩子，但从

大处说，先救别人的孩子！ ”

网友“宁萌宇”说：“每个人都

是有私心的。 先救自己的孩子也没

错。 关键是，这位父非常明智，看清

事情的轻重缓急，才做的决定。 因

为女儿的处境并不危险，才决定先

救别人的孩子。 我们要向这位仁兄

学习。 ”

网友“澹台烟雨”认为肖广十

分伟大，“这位父亲太伟大了！ 可以

这么说，他超越了其他父亲，很少

有人会做到，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

没有！ 这位父亲对生命的诠释应该

在此体现了，他没有无视别人家孩

子的生命！ 在生命面前不分你我，

先救别人的孩子， 只因她是生命，

而那时另一条生命更危险。 ”

网友“黄名峰”说：“作为一名

父亲， 肯定是先救自己的孩子，自

己的孩子也渴望被救，这是人的本

性。 如果先救别人的孩子，那就超

越了人的本性，那是伟大的雷锋精

神！ 总而言之，两个都得救，永远忘

不了那一刻的是孩子们！ ”

网友“李恬”则说：“当然要看

问题的严重性了， 先救最危险的。

世界上有哪个父亲不疼爱自己孩

子的，别人的父亲也是一样啊！ ”

网友“杨晓”说：“一万个人里

会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先救自己

的孩子。 所以，有一个人先救别人

的孩子，他一定成英雄！ ”

在部分网友赞许肖广义举的

同时，也有网友对他先人后己的施

救行为提出了异议。

网友“QIUMING228139”说：

“4 岁女孩是天真的，无知的，不能

理解很多东西，所以她会爱她的父

亲。 当然先救别人的孩子必须具有

崇高的思想和境界，我相信我做不

到，因为自私是人的天性，是所有

动物的本能。 ”

网友“wenwen”说：“真的不可

理解，女儿没事，大家不会责怪这

位父亲，如果真出事，相信他的家

人都不会原谅他。 人都是自私的，

生命都是珍贵的，我相信我做不到

先救别人的孩子。 你很伟大，但不

值得推广。 ”

网友“我不是情话王”说：“没

什么比亲情更重要了，别人家的孩

子是孩子，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亲

骨肉。 现在说是舍己救人，可要是

换成别人，我想没有人会去想着先

去救别人家的孩子吧。 ”

网友“翟晓霞”说：“试问有几

个如此大度之人啊？！先救别人？我

做不到！ 我要先救我的孩子！ 除非

我的孩子相安无事，才会先救别人

的！ 现在好人难当！ ”

网友“孙冰心”说：“幸好两个

孩子都没事。 如果是我，我会先救

自己的孩子。 不然的话，会自责一

辈子。 ”

女儿和同伴同时落水，先救谁？

他选择先救别人的孩子

俩孩子均获救，父亲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自己的女儿和她的同伴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 面

对这样一种局面，肖广的选择是，先救离岸边更远的女儿同伴，

再将女儿救上岸。“我当时是考虑女儿的情况不危险，才先去救

邻居女儿的，因为如果当时我稍微迟一点儿，她就会滑入深水

区，就会没命。 ”肖广说，他很庆幸自己做出正确的抉择，“鱼与

熊掌兼得”。

亲情与正义

他选择了后者

评论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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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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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身， 两个孩子落水了

肖广是长沙县黄花镇村民， 他有一个 4岁的女儿

和一个 2岁的儿子。 虽然事情已过去数天， 但回忆起

自己当天面临的生死抉择局面， 肖广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 10 月底的一个晴朗下午， 肖广正在菜地里

挑水浇菜。 女儿小欣与邻家 5岁的女孩小羽， 还有 2

岁的小儿子在不远处的池塘边玩耍。

眼看着 3 个孩子离水塘越来越近， 肖广扭头提

醒母亲： “您去把孩子们叫回来， 怕他们去玩水。”

母亲张亮球听后， 立即朝水边的孩子们走去。 可当

肖广再回头往孩子们玩耍的方向看时， 发现塘埂上

只剩下小儿子愣愣地站着， 池塘水面上， 一圈圈的

涟漪正荡漾开来， 水中传来小孩的哭喊声。

张亮球此时也发现了孩子们落水， 于是大叫：

“孩子掉进塘里了， 快来救命！” 肖广撂下担子， 甩

掉拖鞋就往水塘边跑去。

他选择先救离岸远的邻居小孩

肖广到达岸边发现， 女儿小欣跌落在离岸约 3

米处的水里， 而小羽则在离岸两三丈远的地方， 在

水波的荡漾下， 小羽往塘中心漂去。

肖广看了一眼在水中浮沉的女儿， “扑通” 一

声跳下水， 朝着离他更远的小羽游去。 到达其身边

时， 肖广一把抓住正在挣扎的小女孩， 一手将其托

起， 一手奋力向岸边游去。 “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想着快， 快， 快！” 肖广说。

将小羽放在水边的石阶上后， 肖广转身再看女

儿小欣， 水已经渐渐没过其头顶。 他赶紧游到女儿

身边， 一把将其托举到水面， 没想到女儿嘴里在喊：

“爸爸， 赶快救小羽！” 由于抢救及时， 两个小女孩

均无大碍。

脚趾甲全跑翻开了

把孩子抱回家后， 张亮球发现儿子走过的地方

都是血脚印， 肖广这才感觉一阵剧痛从脚尖、 脚底

传来。 原来， 双脚不知何时被划开了几条长口子，

还在不住地往外淌血， 有几个脚趾甲已经翻开来，

血肉模糊。 因为脚痛得穿不了鞋， 肖广只好向公司

请了两天假， 但并未提起救人的事。

被救女孩小羽的父母对肖广十分感激， 要女儿

认肖广为干爸。 肖广拒绝了： “如果是你们， 也会

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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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落水我怎么会不急？”

记者： 当时女儿落水了你着急吗？ 怎么选择先

救别的孩子？

肖广： 女儿落水了， 肯定着急！ 但她离岸近，

水浅。 当时小羽的处境更危险， 应该先救她。 现在

的结果也证明我做出正确的判断， 两个孩子都没事。

记者： 你当时是怎么做这个判断的？

肖广： 这是我在了解情况后做出的判断， 我住

在这里， 知道水塘的情况， 小羽已经快到深水区了，

而我的女儿还在浅水区， 浅水区只有 1 米深， 我判

断女儿暂时没事。

记者： 有的网友评论， 如果是自己， 会先救自

己的女儿， 你怎么看网友的决定？

肖广： 这种做法有点自私。 我当时考虑到女儿

的情况不危险， 才先去救邻居女儿的， 当时我稍微

迟一点， 她就会滑入深水区， 就会没命， 要知道我

也不会游泳， 而她在那个位置， 我是将她举过头顶

才救起她的， 我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鱼

与熊掌兼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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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友截然不同的看法，网友“流沙”说：“先救别人

的孩子有人说他， 他要是先救了自己的孩子更会有人说

他，有时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会没人说。 所以啊，就看

当时情况吧，先能救谁就救谁！ ”

对于此事，某媒体评论员张田勘认为，这样的行为令

人惊叹，也让很多人大呼崇高。 不过，肖广的解释是，他并

没有那么崇高，只是因为了解当地池塘的情况，在理性的

分析之下做出了“先人之幼后己之幼”的选择。 当时，他的

女儿小欣在浅水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邻家的女儿小

羽已经快到深水区，如果行动稍有迟疑，小羽就会滑向深

水区，生命堪忧。

如果不是了解当地池塘和环境的情况，而换作别人来

救援，施救行为就可能不同于肖广的做法。 一般来说，消防

员或他人的做法应该是追求和体现救援效益最大化的原

则， 在有限和紧迫的时间内最有效地救人和救更多的人。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先救离岸近的肖广的女儿小欣，而后

救离岸远的邻家的女儿小羽。 如果这样做，按肖广对当地

池塘的环境分析，就有可能在等到救援人员救上小欣之后

再救小羽时，后者会滑向深处溺亡。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消防人员和其他救援人员

犯了错，因为他们是按照急救原则行事。 两人同时落水，无

论是谁都要救，但如何“救”，不仅仅是一道伦理难题，更是

一个考验智慧的难题。 体现急救和救援的最大化原则并非

是一般先救那些最容易救援的人，而是要尽可能了解当地

环境和险情，随机应变进行最优化的选择。

（综合《潇湘晨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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